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以下简

称科基会）的信息公开工作，提高科基会信息透明度，加强

各界对科基会的监督，保障捐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

业发展，依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中华国际科学

交流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公开，是指科基会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本制度的规定，将有关内部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通

过媒体向社会公开的活动。

第三条 科基会将遵循公正、公平、及时的原则，主动

披露应该公开的信息，但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四条 科基会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

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第二章 信息公开范围

第五条 科基会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的信息,主动予以

公开:

(一)本制度规定的基本信息;

(二)年度工作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三)慈善项目有关情况;

(四)公开募捐情况;

(五)慈善信托有关情况;

(六)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

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

(七)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六条 科基会下列信息，不予公布: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捐赠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三)正在调查、讨论、审议、处理过程中的信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布的信息。

第七条 科基会应公布所开展的重大公益活动项目、概

况以及申请、评审程序;评审结束后还应及时公布评审结果;

公益活动项目完成后，应公布相关的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评

估结果。

第八条 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

的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后，在登记管理

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示全文。

第三章 信息公开途径

第九条 科基会建立并完善官方网站，在网站上公布属

于主动公布范围的信息，并综合运用各类传媒途径进行信息

公布。



第十条 科基会在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信息平台和其他

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其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科基会将基本信息制作纸质文本置于其住所，

方便社会公众查阅、复制。

第十二条 科基会开展定向募捐的，应捐赠人要求应及

时向捐赠人告知募捐情况、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捐赠人

要求将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的，应当向社会公

开。

第十三条 科基会应向受益人告知其资助标准、工作流

程和工作规范等信息。

第四章 信息公开的实施与监督

第十四条 科基会的信息公开工作的批准权限由理事会

及秘书处负责。凡重要信息公布由理事会审查批准；一般信

息公布由秘书长审查批准。各业务部门不得擅自公开工作中

产生的各类信息。

第十五条 科基会各业务部门负责信息公开基础工作，

确保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对已公布的

业务信息做好妥善保管工作。

第十六条 科基会公益品牌部负责信息公开的文字审查、

上传、公示、公布工作，并及时对本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

测，发现问题应及时改正，多频率监测已经公布的信息。



第十七条 如果公共媒体上出现了对科基会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舆情，科基会应当及时公布说明或者澄清。

第十九条 科基会应当将信息公开活动的情况如实反映

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接受民政部和科技部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科基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2021年6月16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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